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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稳定教学秩序，规范教师调课程序，

结合我院实际，特制定本规定。

一、教师应严格按照课程表规定的时间、地点、课程上课

课表是学院组织与实施教学过程的主要依据，是学院教学工作有

序运行的重要保证。每学期课程表一经排定，非特殊原因，一律不得

变更。严禁教师个人私自调（停）课，所有教师必须敬畏课堂、尊重

课表、关爱学生，牢固树立课堂教学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

二、符合下列特殊情况之一者方可申请调（停）课：

1.因病确实不能坚持上课者。

2.因本人或直系亲属重大事件确需本人处理者。

3.因公出差，且确需本人亲自处理者。

4.学院的重大活动需调课的。

三、教师申请调（停）课的程序

1.调（停）课教师本人应如实完整填写统一格式的《合肥共达职

业技术学院调（停）课申请表》（一式两份）。

2.教师本人将《调（停）课申请表》交任课班级所在系部，由系

部教学秘书核实签字后报所属系部主任签字。

3.由教师本人将系部主任签字后的《调（停）课申请表》交教务

处，经处长审批签字。



4.《调（停）课申请表》经教务处长批准后方可调（停）课，调

（停）课涉及的班级学生由教师本人负责及时通知到学生，并告知学

生调（停）课的原因。

5.《调（停）课申请表》填写一式二份。一份由教务处审批后存

档；另一份经教务处审批、编号后交学生所在系教学秘书备案。

6.调（停）课手续应至少提前一天，由调课教师本人办理，如因

临时突发性情况来不及办理的，由所在系部教学秘书代为请假，并在

课前及时通知授课班级，事后及时补办相关手续。

7.因病不能上课的教师，须凭医院证明办理调（停）课手续。

8.因公调（停）课须凭相关会议通知或证明办理调（停）课手续。

9.因本人或直系亲属重大事件调（停）课的须凭系部（处）相关

证明办理调（停）课手续。

四、调（停）课的管理与督查

1.调（停）课率是衡量教学秩序稳定及管理水平的指标之一，应

严格控制调（停）课次数，系调（停）课率（系调课学时数/系教学

学时数总和）作为对各系教学秩序考核的重要指标；教师调（停）课

率（教师调课学时数/教师教学学时数总和）作为教师教学质量考核

与教师评优评奖、职称晋升的重要指标。

2.教务处和教学督导组每学期对全院调（停）课情况进行汇总、

分析，并予以通报。

3.教师调课每学期原则上不得超过 2 次；若调课超过 2 次，超过

部分每学时扣除课时费的 1/2；若调课未补课，应视为教学事故，扣

除未补课的学时，并按照学院有关教学管理规定处理。

4.学校有关部门组织的非教学活动原则上不得占用教学时间或

上课教室，不得在授课时间内借用任课教师。如确需在授课时间进行，



应事先书面报教务处，经教务处长审批同意后，由教务处发出停课通

知，其他任何部门不得发布停课通知。

5.调（停）课后要及时补课，补课前由教师本人到任课系部领取

原调课申请表到教务处办理补课手续，补课后应让学生代表到教务处

在调停课申请表上签字备案。

6.凡未办理调（停）课审批手续，擅自变动上课时间、地点、课

程和任课教师者，一律视为教学事故，按照学院有关教学管理规定处

理。

因个人私自调（停）课未造成停课者，按教学事故处理，扣除课

时费 100 元：因个人私自调（停）课，造成直接停课者，以教学事故

处理，除扣除停课的课时费外，加扣课时费 200 元。

五、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 务 处

2019 年 10月 27日

附：调停课办理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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